
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扩建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（扩建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》，对照《国务

院关于修改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›》、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‹建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›的函》（粤环函）[2017]1945号），参照环境保护

部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（送审稿），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等相关要求。2021年 6月 30日，东莞市清溪荣升

木制品厂在厂区组织召开《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（扩建）项目》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会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，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。验收工作组勘探了现场，查阅了

《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（扩建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》，形成验收意见如

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1900607809659，
位于位于东莞市清溪镇渔梁围村利华路 1号 A栋二楼 03号（项目所在厂址中心坐标：

北纬 22°48′46.28″，东经 114°10′28.24″）。项目占地面积 1000m
2
，建筑面积

1000m2，项目总投资 100 万元，项目主要从事家具的加工生产，年加工生产家具 70 立

方米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于 2019年 4月委托东莞市裕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东莞

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（新建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 2019年 8月 26日通

过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清溪分局审批同意，文号：东环建【2019】16179号。并于 2021
年 5月 14日变更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，登记编号：hb441900500003916Y001W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总投资 1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2万元，占总投资 12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为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（扩建）项目关于废水、废气、噪声的

环保设施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项目建设情况于环评报告及审批批复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要求一致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水喷淋装置用水：项目设置水喷淋装置对喷漆、自然晾干工序废气进行处理，处

理过程废水需定期更换，约每个季度更换一次，更换水量为 5吨/次，合计 20吨/年。

更换的废水设置明管排入零星废水桶，交给第三方有资质单位处理，不外排。项目水

喷淋用水的主要污染物为 SS，其经重力作用后可沉降至水喷淋装置底部，故对水喷淋

用水定期捞渣即可。另外，因水喷淋装置工作过程中的蒸发损耗，需对其定期补充新



鲜水，补充水量约为 50吨/年。

生活污水：项目设有员工及管理人员总数为 10人，均不在项目内食宿。项目排放

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。根据《广东省用水定额》（DB 44/T 1461-2014），按人

均用水 0.05 t/d，则每天用水约 0.5t，一年 300天计算，则每年用水约 150t，排污系数

按 0.9计，则生活污水约为 135t/a。该类污水的主要污染物为 CODCr（250mg/L）、BOD5

（150mg/L）、SS（150mg/L）、NH3-N（25mg/L）。

（二）废气

项目不设员工食堂，故无炊事火烟和厨房油烟的产生和排放。

开料、切割、打孔、打磨工序：项目开料、切割、打孔、打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

的木粉尘，家具粉尘粒径分布较广，既有大颗粒的碎屑、碎片等不规则大尘粒，又有

许多细颗粒的粉尘。

参考《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》中 2011 锯材加工业产

排污系数表，粉尘产污系数按每立方米产品产生 0.321kg 计，项目开料、切割、打孔、

打磨工序的产量按 70m3/a 计，考虑到木料是经过开料、切割、打孔、打磨等多重工序

加工，故此部分的粉尘产污系数按 4 倍估算，即每立方米产品产生粉尘 1.284kg 计，

粉尘产生量约为 0.09/a。

项目设置移动式布袋收尘装置（处理效率达90%）对开料、切割、打孔、打磨工序产生

的粉尘进行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（不设排气筒），风机风量约为10000m3/h，按年工

作300天，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计，则项目开料、钻孔、修边、压刨工序粉尘产生浓度

为3.745mg/m3，排放量约0.009t/a，厂界浓度小于1.0mg/m3。

喷漆/自然晾干工序：项目喷漆、自然晾干工序因使用水性油漆，在加工过程会产

生挥发性有机废气，其主要成份为总 VOCs等有害物质。

项目喷漆使用的水性油漆挥发性有机物占 10%，项目水性油漆使用量为 0.6t/a，则

挥发产生的总 VOCs为 0.06t/a。

2、则项目在喷漆、自然晾干过程中产生的总 VOCs为 0.06t/a。项目拟将喷漆、自

然晾干工序设置在密闭车间内，并设置集气装置对密闭车间内的喷漆、自然晾干过程

产生的废气一起进行收集后通过水喷淋+UV催化氧化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高空排

放，处理效率可达到 90%。项目风机风量为 10000m3/h，每日工作 2h，年工作 300日，

项目风机总风量为 600×104m3/a。项目总 VOCs的产生量为 0.06t/a，产生浓度为

10.mg/m3，排放量为 0.006t/a，排放浓度为 0.1mg/m3。可达到广东省《家具制造行业挥

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814-2010）第 II时段排气筒排放限值的要求。

（三）噪声

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，噪声级在 70~85dB(A)之间；

车间机械通风所用通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，其噪声级为 70～75dB（A）；辅助设备

运行时产生的噪声，噪声值约为 70～85dB(A)。



为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－2008）

2类标准的要求，项目拟采取下列治理措施：

1、选用新型的低噪设备，对设备设置采取合适地降噪、减震措施。

2、加强设备的维修保养，适时添加润滑剂防止设备老化，使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

状态，避免因不正常运行所导致的噪声增大。

3、强职工环保意识教育，提倡文明生产，防止人为噪声；对于厂区内流动声源（汽

车），应强化行车管理制度，严禁鸣号，进入厂区低速行使，最大限度减少流动噪声

源。

4、尽可能地安排在昼间进行生产，若夜间必须生产，应严格控制夜间生产时间，

减少机械的噪声影响，并减少夜间交通运输活动。

通过采取上述措施，可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－2008）2类标准的要求，对周围环境不产生影响。

（四）固体危废

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木材边角料、收集到的粉尘、废弃包装材料，产生量约 2t/a，

交专业公司回收处理。

（五）危险废物

项目废气处理过程会产生废油漆渣，产生量为 0.15t/a，废活性炭，产生量为 0.3t/a，

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
项目生产过程会产生废抹布，产生量为 0.05t/a，废空罐，产生量为 0.1t/a，交有资质单

位处理。

其中油漆渣、废活性炭、废抹布、废空罐属于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：编号分别为 HW12、
HW49、HW49、HW49。

（六）其他环保措施

该项目已落实了《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（扩建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》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2021年 6月 24日，东莞市华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期间，项

目各个工序运行正常，生产负荷达到 80％。

经监测。项目废水、废气、噪声可达到相关的环保标准。

五、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1、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间未收到周边投诉。

2、根据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，项目运营期间的废气、废水、噪声均可达标排放，

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。



六、验收结论

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复、固定污染源排污

登记表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，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，各类污染物排放达到

国家及地方相关排放标准。同意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。

若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应及时向环境管理部门申报。

七、验收人员信息

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（扩建）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小组成员会签表

序

号
验收单位 公司名称 签名 电话 身份证号码

1 建设单位 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

2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东莞市翊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
3 施工单位 东莞市翊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
4 监测单位 东莞市华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东莞市清溪荣升木制品厂

2021年 6月 30日


